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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塔城法院”）已作出二

审判决。 

 涉诉企业：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乌苏四棵树煤炭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乌苏煤炭公司”）；上诉人（原审被告）：

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墩子煤业”）。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红墩子煤业是北京昊华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能源”或“公司”）控股子公司，

昊华能源持有红墩子煤业 60%股权。 

 二审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塔城法院判决撤销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2023）新 4202 民初 3247 号民事判决；红

墩子煤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乌苏煤炭公司支付补偿

款 2,000 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2,000 万元为基数，自 2018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

年利率计算，从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付清该款之日止）；

驳回乌苏煤炭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二审判决结果以及公司会计政策测算，该案件执行将导致

公司 2024 年年度利润减少约 490 万元（公司半年度报告已计提相

应预计负债），矿井剩余服务期间每年利润减少约 26万元。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2024 年 1月 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因合同纠纷，乌苏煤炭公司起

诉公司控股子公司红墩子煤业，请求法院判令红墩子煤业就红二

煤矿使用原告两矿产能置换指标的事实向原告支付使用费用，使

用费为 8,219.55万元，以及自 2018 年 11 月 24 日起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逾期付款的利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11 月 6 日，暂计为

1,604.787225 万元。以上费用合计为 9,824.34万元。 

2024 年 5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红墩子煤业收到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一审民事判决书（（2023）新 4202民

初 3247号），判决红墩子煤业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乌苏煤炭

公司支付使用费 8,219.55 万元、利息 1,604.78 万元，合计

9,824.33万元，并自 2023 年 11月 7 日起继续计算至实际付清之

日止逾期付款的利息。 

2024 年 7 月 1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红墩子煤业向塔城法院

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作出

的（2023）新 4202 民初 3247号民事判决；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

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并请求判决被上诉人

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开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收到红墩子煤业报告，红墩子煤业于近日收到塔城法院

作出的（2024）新 42 民终 761号《民事判决书》，现将二审判决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法院认为：（1）红二煤矿的成功开办，是在宏观政策调整的

大背景下，以贵州八处煤矿及乌苏煤炭公司的关闭退出产能为客

观前提，运用自身优势，把握时间条件的综合因素而成，各因素

贡献度或有大小，但均不可或缺。 

（2）综合本案整体情况，以红二煤矿开办成本减少部分为参

考基数，同时考虑政策变动客观因素，实际关闭退出煤矿产能因

素与红二煤矿自身优质条件在红二煤矿开办过程中的贡献度以

40%和 60%计算较为适宜，则退出产能因素使红墩子煤业的受益数

额应为 16,192.8万元×40%=6,477.12万元。按照在最初交易时，

乌苏煤炭公司及贵州八处煤矿各自退出产能之比例对红二煤矿

开办中的产能因素对应获益进行折算，乌苏煤炭公司退出产能占

比约为 31.65%(150 万吨÷474 万吨)，则乌苏煤炭公司对应退出

产 能 致 使 红 二 煤 矿 开 办 获 益 金 额 约 为 6,477.12 万 元

×31.65%=2,050万元。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民事主体从

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

恪守承诺”、第九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

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之规定，本院确定红墩子煤业使用乌苏煤



炭公司合同外的关闭退出产能，向乌苏煤炭公司支付补偿款

2,000万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红墩子煤业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

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1）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2023）新 4202

民初 3247号民事判决； 

（2）上诉人红墩子煤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被

上诉人乌苏煤炭公司支付补偿款 2,00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2,000 万元为基数，自 2018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计算，从 2019 年 8 月 20日

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算至付清该款之日止）； 

（3）驳回乌苏煤炭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533,017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533,017 元，

共计 1,066,034元，由乌苏煤炭公司负担 799,525.5 元，红墩子

煤业负担 266,508.5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根据二审判决结果以及公司会计政策测算，该案件执行将导致



公司 2024 年年度利润减少约 490万元（公司半年度报告已计提相

应预计负债），矿井剩余服务期间每年利润减少约 26万元。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0 月 14日 


